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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輯要】 
 

 

本刊資料室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20041576 號 

 

一、核釋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所列金融業，

不以依我國法律組織設立者為限，尚包括依外國法律組織設立者在內（不論是

否有在我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 

二、外國金融機構於我國境內設立證券子公司者，及因受同一外國母公司控制而與

證券商具集團關係之外國金融機構且未在我國境內經營（含兼營）證券業務者

，係屬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與證

券商具投資關係之機構。 

三、前點所稱「母公司」、「子公司」、「控制」及「集團」，應依國際會計準則

第二十七號、第二十八號及第三十一號規定認定之。 

四、本令自即日生效。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4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200363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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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一卷  第十二期 

一、證券商及期貨業內部控制制度訂定下列防範利益衝突之適當措施，其分公司內

部稽核人員得對以前服務之部門進行稽核作業，不受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

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四款規定之限制： 

（一）總公司稽核部門應就該分公司新任稽核人員之原職務內容進行專案查核

，查核無疑慮後其始得就任。 

（二）總公司稽核部門主管應就該分公司新任稽核人員之適任性盡評估責任。 

（三）總公司稽核部門應就稽核人員係由原分公司其他部門轉任之營業據點，

提高查核頻率至每季一次，直至該稽核人員任職屆滿一年為止。 

（四）該分公司新任稽核人員及經理人應分別出具書面聲明，表示將確盡稽核

義務，及表示尊重稽核人員之獨立性，絕不干預。  

二、 本令自即日生效。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

務處、資訊服務處）、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 賣中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

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

業公會、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法源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20040173 號 

 

一、 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所定第一上市（櫃）或興櫃之外國公司，其註

冊地國為日本者，得免準用下列規定： 

（一）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三項、第十四條之四、第十四條之五、第二

十六條之三第五項、第六項及第三十六條第八項規定。 

（二）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五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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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三第二項及第四十八條規

定。 

二、上開註冊地於日本之外國公司，就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中之期間或期日，以

停止過戶期間開始日為計算基礎者，得以其依註冊地國法令指定之召集股東常

會、股東臨時會或決定分派股息、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替代之。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資訊

服務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

督管理委 員會保險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中

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源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8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020044212 號 

 

一、依據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規定，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十億元以上，且

前次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人數達一萬人以上之上市（櫃）公司召開股

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二、前揭公司為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五十億元以上未滿新臺幣一百億元者，於本令

發布日後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最近一次股東會有董事或監察人之改選或補選，

且於該次股東會修正其章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者，得自下次股東會起始將電子

方式列為其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三、本令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一年二月二十日金管證交字第一

○一○○○五三○六號令自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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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一卷  第十二期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保 險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

會、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 司股務協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

事務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8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期字第 1020044085 號 

 

主旨：公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二種

股票期貨（詳如附表），為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5 條。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資訊管理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臺灣期貨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券字第 1020042260 號 

 

修正「證券商設置標準」部分條文。 

附修正「證券商設置標準」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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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保險局、中央銀行、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均含

附件） 

 

證券商設置標準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證券商設置標準自七十七年五月十七日發布施行後，曾歷經十八次修正。本次

為提供我國投資人完整服務及培植本土金融人才，並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穩健發展，

爰修正本標準相關規定。本次共計修正七條、新增三條條文，修正要點臚列如下： 

一、為提供我國投資人完整服務及培植本土金融人才，爰開放金融機構兼營代理買

賣外國債券相關業務。（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二、為建立審核外國證券商來臺設置分支機構應考量事項及相關配套機制，爰明定

外國證券商在我國境內設置分支機構，須提示本國及母公司所屬國證券主管機

關同意在我國境內設置分支機構之文件，及母公司同意來我國投資及對分公司

承諾財務責任之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三、明定申請設置證券商、金融機構兼營證券業務、外國證券商設置分支機構及外

國金融機構設立分支機構兼營證券業務之案件，得不予許可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條之一、第十八條之二、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三條） 

 

證券商設置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證券商得經營

之業務項目，由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按證券商種類

依本法及本標準之規定

分別核定，並於許可證

照載明之；未經核定並

載明於許可證照者，不

第二條  證券商得經營

之業務項目，由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按證券

商種類依本法及本標準

之規定分別核定，並於

許可證照載明之；未經

核定並載明於許可證照

配合一百年六月二十九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一三六五○一

號令公布「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

」修正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組織法」，並

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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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一卷  第十二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得經營。 者，不得經營。 生效，爰將「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名

稱變更為「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

管會)。 

第十條之一  設置證券

商之申請案件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本會得不予

許可： 

一、發起人有第四條規

定情事。 

二、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有本法第五十

三條規定情事。 

三、申請書件內容或事

項經發現有虛偽不

實之情事。 

四、營業計畫書或內部

控制制度內容欠具

體或無法有效執行

。 

五、其他為保護公益，

認有必要。 

依本章規定提出之申請

書件不完備或記載事項

不充分，經本會限期補

正，逾期不能完成補正

者，退回其申請案件。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設置標準第十

四條、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九條、期貨信託事

業設置標準第十八

條、期貨顧問事業

設置標準第十五條

及期貨商經營證券

交易輔助業務管理

規則第十八條，明

定金管會對設置證

券商之申請案件，

得不予許可之規定

。 

第十一條  證券商應依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

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第十一條  證券商應依

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

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配合新增第十條之一修

正相關條次，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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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處理準則及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等證

券相關機構共同訂定之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

準規範之規定，訂定第

十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內

部控制制度。 

處理準則及台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等證

券相關機構共同訂定之

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

準規範之規定，訂定前

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內部

控制制度。 

第十四條  金融機構兼

營證券業務，除期貨商

、自行買賣政府債券、

代理買賣外國債券或本

標準發布前已許可兼營

者外，以兼營左列各款

之一為限：       

一、有價證券之承銷。 

二、有價證券之自行買

賣。 

三、有價證券買賣之行

紀或居間。 

四、有價證券之承銷及

自行買賣。 

五、有價證券之自行買

賣及在其營業處所

受託買賣。 

期貨商兼營證券業務，

以兼營下列各款之一為

限：        

一、有價證券之自行買

賣。 

二、有價證券買賣之行

紀或居間。 

第十四條  金融機構兼

營證券業務，除期貨商

、自行買賣政府債券或

本標準發布前已許可兼

營者外，以兼營左列各

款之一為限：      

一、有價證券之承銷。 

二、有價證券之自行買

賣。 

三、有價證券買賣之行

紀或居間。 

四、有價證券之承銷及

自行買賣。 

五、有價證券之自行買

賣及在其營業處所

受託買賣。 

期貨商兼營證券業務，

以兼營下列各款之一為

限：        

一、有價證券之自行買

賣。 

二、有價證券買賣之行

紀或居間。 

三、有價證券之自行買

為提供我國投資人完整

服務及培植本土金融人

才，爰開放金融機構兼

營證券經紀商經營代理

買賣外國債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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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一卷  第十二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有價證券之自行買

賣及有價證券買賣

之行紀或居間。 

期貨商由他業兼營者，

不得申請兼營證券業務

。 

賣及有價證券買賣

之行紀或居間。 

期貨商由他業兼營者，

不得申請兼營證券業務

。 

第十八條之二  金融機

構兼營證券業務之申請

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本會得不予許可： 

一、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有本法第五十

三條規定情事。 

二、申請書件內容或事

項經發現有虛偽不

實之情事。 

三、營業計畫書或內部

控制制度內容欠具

體或無法有效執行

。 

四、其他為保護公益，

認有必要。 

依本章規定提出之申請

書件不完備或記載事項

不充分，經本會限期補

正，逾期不能完成補正

者，退回其申請案件。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設置標準第十

四條、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九條、期貨信託事

業設置標準第十八

條、期貨顧問事業

設置標準第十五條

及期貨商經營證券

交易輔助業務管理

規則第十八條，明

定金管會對金融機

構兼營證券業務之

申請案件，得不予

許可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之二  證券

商設置國外分支機構，

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 

第二十五條之二  證券

商設置國外分支機構，

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 

一、鑑於公司提撥國外

投資損失準備處理

辦法業經經濟部於

九十九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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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同時經營有價證券

承銷、自行買賣及

行紀或居間等三種

業務，且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淨值不低

於三十億元者。 

二、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每股淨值不低於票

面金額且其財務狀

況符合本會依本法

第四十九條所定之

標準者。 

三、符合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六款

規定者。 

四、證券商自有資本適

足比率未低於百分

之二百，且財務結

構健全者。 

證券商不符前項第三款

之條件，但其情事已具

體改善，並經本會認可

，得不受其限制。 

證券商設置國外分支機

構專撥於當地營業用之

資金加計投資外國及大

陸事業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證券商淨值之百分之

四十。但有特殊需要經

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同時經營有價證券

承銷、自行買賣及

行紀或居間等三種

業務，且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淨值不低

於三十億元者。 

二、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每股淨值不低於票

面金額且其財務狀

況符合本會依本法

第四十九條所定之

標準者。 

三、符合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六款

規定者。 

四、證券商自有資本適

足比率未低於百分

之二百，且財務結

構健全者。 

五、符合經濟部公司提

撥國外投資損失準

備處理辦法第六條

規定者。 

證券商不符前項第三款

之條件，但其情事已具

體改善，並經本會認可

，得不受其限制。 

證券商設置國外分支機

構專撥於當地營業用之

資金加計投資外國事業

廢止在案，爰刪除

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 

二、配合證券商管理規

則第五十條第七款

之修訂，提高證券

商投資外國及大陸

事業總金額至淨值

百分之四十，爰修

正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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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證券

商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但有特殊需要經專案核

准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九條  外國證券

商申請設置分支機構，

專撥其在中華民國境內

營業所用之資金，不得

低於第二十一條設置分

支機構最低實收資本額

應增加之金額及其依證

券商管理規則第九條、

第十條、證券商辦理有

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管

理辦法第六條及依其他

規定應提存及繳存之營

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

金之總額。但嗣後再申

請設置分支機構者，所

應提存及繳存之營業保

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準用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九條、第十條有關證券

商設置分支機構所應提

存及繳存金額辦理。 

外國證券商申請設置分

支機構應在中華民國境

內保存資產之金額不得

低於其依證券商管理規

則第十四條規定提存之

特別盈餘公積以及該分

支機構資產負債表負債

項下之金額。 

第二十九條  外國證券

商申請設置分支機構，

專撥其在中華民國境內

營業所用之資金，不得

低於第二十一條設置分

支機構最低實收資本額

應增加之金額及其依證

券商管理規則第九條、

第十條、證券商辦理有

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管

理辦法第六條及依其他

規定應提存及繳存之營

業保證金及交割結算基

金之總額。但嗣後再申

請設置分支機構者，所

應提存及繳存之營業保

證金及交割結算基金，

準用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九條、第十條有關證券

商設置分支機構所應提

存及繳存金額辦理。 

外國證券商申請設置分

支機構應在中華民國境

內保存資產之金額不得

低於其依證券商管理規

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及第十四條規定應提列

、提存之買賣損失準備

、違約損失準備、特別

配合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

之刪除，證券商無須另

外提列「買賣損失準備

」及「違約損失準備」

，爰修正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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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項下之金額。 盈餘公積以及該分支機

構資產負債表負債項下

之金額。 

第三十一條  外國證券

商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置

分支機構，應檢具左列

書件向本會申請許可： 

一、設置分支機構申請

書 (格 式 如 附 件 十 )

。 

二、公司章程或相當於

公司章程簽證本。 

三、營業計劃書：載明

業務經營之原則、

內部組織分工、人

員招募、場地設備

概況及未來三年之

財務預測。 

四、第十一條規定之內

部控制制度。 

五、其本國證券主管機

關或相當機構所發

證券商營業執照及

證明第二十八條規

定之文件。 

六、其本國及母公司所

屬國證券主管機關

同意其在中華民國

境內設置分支機構

之文件。 

七、母公司同意其在中

第三十一條  外國證券

商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置

分支機構，應檢具左列

書件向本會申請許可： 

一、設置分支機構申請

書 (格 式 如 附 件 十 )

。 

二、公司章程或相當於

公司章程簽證本。 

三、營業計劃書：載明

業務經營之原則、

內部組織分工、人

員招募、場地設備

概況及未來三年之

財務預測。 

四、第十一條規定之內

部控制制度。 

五、其本國證券主管機

關或相當機構所發

證券商營業執照及

證明第二十八條規

定之文件。 

六、董事、經理人及持

有股份達股份總額

百分之五以上之股

東名冊。 

七、董事會對於申請在

中華民國設置分支

一、為建立審核外國證

券商來臺設置分支機構

應考量事項及相關配套

機制，參酌外國銀行分

行及代表人辦事處設立

及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

項規定，爰增訂第一項

第六款及第七款，明定

外國證券商在我國境內

設置分支機構，須提示

本國及依國際會計準則

第二十七號及第二十八

號規定認定之母公司所

屬國證券主管機關同意

在我國境內設置分支機

構之文件，及母公司同

意來我國投資及對分公

司承諾財務責任之證明

文件。 

二、原第一項第六款至

第十四款移列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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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境內設置分

支機構及對該分支

機構承諾財務責任

之證明文件。 

八、董事、經理人及持

有股份達股份總額

百分之五以上之股

東名冊。 

九、董事會對於申請在

中華民國設置分支

機構之決議錄簽證

本。 

十、董事及其他負責人

之姓名、國籍、住

所。 

十一、在中華民國境內

指定訴訟及非訴

訟代理人姓名、

國籍、住所或居

所及其授權證書

。 

十二、最近三年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資產

負債表及損益表

。 

十三、指定代理人辦理

申請許可及設立

分支機構所簽發

之授權書。 

十四、在中華民國境內

指定之訴訟及非

訴訟代理人身分

機構之決議錄簽證

本。 

八、董事及其他負責人

之姓名、國籍、住

所。 

九、在中華民國境內指

定訴訟及非訴訟代

理人姓名、國籍、

住所或居所及其授

權證書。 

十、最近三年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資產負債

表及損益表。 

十一、指定代理人辦理

申請許可及設立

分支機構所簽發

之授權書。 

十二、在中華民國境內

指定之訴訟及非

訴訟代理人身分

證明文件。 

十三、已依第八條規定

取得電腦連線之

承諾文件。 

十四、其他經本會規定

應提出之文件。 

前項各類文件，其屬外

文者，須附具中文譯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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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 

十五、已依第八條規定

取得電腦連線之

承諾文件。 

十六、其他經本會規定

應提出之文件。 

前項各類文件，其屬外

文者，須附具中文譯本

。 

第三十二條之一  外國

證券商設置分支機構之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會得不予許

可： 

一、分支機構經理人有

本法第五十三條規

定情事。 

二、申請書件內容或事

項經發現有虛偽不

實之情事。 

三、營業計畫書或內部

控制制度內容欠具

體或無法有效執行

。 

四、其他為保護公益，

認有必要。 

依本章規定提出之申請

書件不完備或記載事項

不充分，經本會限期補

正，逾期不能完成補正

者，退回其申請案件。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設置標準第十

四條、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設置標準第

九條、期貨信託事

業設置標準第十八

條、期貨顧問事業

設置標準第十五條

及期貨商經營證券

交易輔助業務管理

規則第十八條，明

定金管會對外國證

券商設置分支機構

之申請案件，得不

予許可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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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外國金融

機構經其本國政府准許

，得申請在中華民國境

內設立之分支機構兼營

證券業務。 

第六條、第八條、第十

一條至第十五條、第十

九條、第二十條、第二

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二

條之一規定，於除期貨

商外之外國金融機構申

請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

之分支機構兼營證券業

務者準用之。 

第六條、第八條、第十

一條至第十五條、第十

六條之一、第十六條之

二、第十九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九條、第三

十一條、第三十二條及

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

於外國期貨商申請在中

華民國境內設立之分支

機構兼營證券業務者準

用之。 

第三十三條  外國金融

機構經其本國政府准許

，得申請在中華民國境

內設立之分支機構兼營

證券業務。 

第六條、第八條、第十

一條至第十五條、第十

九條、第二十條、第二

十九條、第三十一條及

第三十二條規定，於除

期貨商外之外國金融機

構申請在中華民國境內

設立之分支機構兼營證

券業務者準用之。 

第六條、第八條、第十

一條至第十五條、第十

六條之一、第十六條之

二、第十九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九條、第三

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規

定，於外國期貨商申請

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之

分支機構兼營證券業務

者準用之。 

配合第三十二條之一新

增，爰第二項及第三項

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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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期字第 1020049125 號 

 

主旨：公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一種

股票期貨，為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期貨交易法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二十一種股

票期貨如附表，為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 

二、本會 102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期字第 1020044085 號公告自即日停止適用。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資訊管理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臺灣期貨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20047117 號 

 

一、 依據「請領會計師證書與申請執業登記規則」第九條規定訂定相關申請書件格

式如附件。 

二、 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十日金管證六字第○九七○○○

七八七三九號令自即日廢止。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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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

查局、法 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灣省會計師公會、臺北市會計師公會、高雄市會計師公會、台中市會計

師公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7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發字第 1020047887 號 

 

一、 大陸地區註冊法人依本會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金管證發字第一

○二○○二九三六九六號令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與發行僅銷售專業投資

機構之人民 幣計價普通公司債，應先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以下稱櫃買中心）取具該債券得為櫃檯買賣之同意函，併同預定發行辦法、

發行人基本資料、資金 用途等資料事先報備中央銀行外匯局，並副知本會證

券期貨局及櫃買中心後，始得為之。 

二、上開發行人應於取得該債券得為櫃檯買賣同意函之日起一個月內，向櫃買中心

申請登錄為櫃檯買賣，其餘事項並應依本會一百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金管證發

字第一○二○○二九三六九六號令規定辦理。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檢查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臺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

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 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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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期字第 1020049288 號 

 

一、核釋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所列金融業，不以

依我國法律組織設立者為限，尚包括依外國法律組織設立者（不論是否有在我

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 

二、外國金融機構於我國境內設立期貨子公司者，及因受同一外國母公司控制而與

期貨商具集團關係之外國金融機構且未在我國境內經營（含兼營）期貨業務者

，係屬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與期貨商

具投資關係之機構。 

三、前點所稱「母公司」、「子公司」、「控制」及「集團」，應依國際會計準則

第二十七號、第二十八號及第三十一號規定認定之。 

四、 本令自即日生效。 

 

正本：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欄、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告欄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檢查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資訊服務處） 

 

 

 


